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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9,382,329 股 

2、发行价格：人民币 12.79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9,999,987.91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5,071,325.34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9,382,329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3 年 5 月 17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

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

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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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发行人、本公司、

上市公司、南京三超、三

超新材 

指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天衡所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股东大会 指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中所列数据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6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NanJing Sanchao Advanced Materials Co., Ltd. 

注册资本（发行

前） 
10,482.924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邹余耀 

成立日期 1999 年 1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泽诚路 77 号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创业板 

股票简称 三超新材 

股票代码 300554 

邮政编码 211124 

联系电话 0511-87357880 

传真号码 0511-87287139 

公司网站 www.diasc.com.cn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新型金属功

能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制造；金属

材料销售；金属工具制造；金属工具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7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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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通

过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

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3 年 2 月 16 日，三超新材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南京三

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

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

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3 年 2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38 号），同意三超新材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公司和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向参与认购的投资者邹余耀发出了《南

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

通知书》”），通知投资者按规定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 12：00 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

销商平安证券指定的收款账户。截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 12：00 前，认购对象已

足额缴纳认购款项。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天衡验字

（2023）00049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 12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发行对象邹余耀缴款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119,999,987.91

元。 

2023 年 4 月 20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后的余款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3）

00050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382,329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7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999,987.91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4,928,662.5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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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115,071,325.34 元，其中：股本 9,382,329.00 元，资本公积 105,688,996.34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全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2.79 元/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22 年 7 月 15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未发生派息/现金分红、送红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五）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认购股份数量

（股） 
认购金额（元） 

邹余耀 12.79 元/股 9,382,329 119,999,987.91 

合计 - 9,382,329 119,999,987.91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9,382,329 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

本的 30%。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

同意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438 号）的相关要求。 

（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999,987.91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

税）金额人民币 4,928,662.5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5,071,325.34 元。 

（七）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天衡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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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0049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 12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发行对象邹余耀缴款的认购资金共计人民币 119,999,987.91

元。 

2023 年 4 月 20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后的余款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3）

00050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20 日，公司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382,329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7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9,999,987.91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人民币 4,928,662.5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115,071,325.34 元，其中：股本 9,382,329.00 元，资本公积 105,688,996.34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1、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情况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已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公司已开立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资金用途 

南京三超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639227425 

年产 4100 万公里超

细金刚石线锯生产

项目（一期） 

 

2、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并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内，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九）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2023 年 4 月 2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股份登

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股份登记

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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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邹余耀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因此，

本次发行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最近一年，除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外，邹余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关

联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发行对象邹余耀本次参与认购资金来源于其合法合规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资

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邹余耀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3197004******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留权 无 

 

（十一）保荐人（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38 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

序的要求，符合深交所审核通过的《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要求。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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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符合深交所审核通过的《南京三超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

其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也不存在

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 

2、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注

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

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以

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3 年 4 月 26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三超新材 

证券代码：300554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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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转让，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对象

由于公司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

售期安排。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减持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按中国证监会及深

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邹余耀 境内自然人 37,206,385 35.49 27,904,789 

2 刘建勋 境内自然人 11,093,520 10.58 - 

3 王远 境内自然人 586,600 0.56 - 

4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1,118 0.48 - 

5 李桂枝 境内自然人 471,800 0.45 - 

6 胡颖斯 境内自然人 452,016 0.43 - 

7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建信中证

500 指数增

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402,500 0.38 - 

8 朱汉业 境内自然人 396,000 0.38 - 

9 
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4,808 0.37 - 

10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信澳核心

科技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374,400 0.36 - 

合计 51,869,147 49.48 27,904,78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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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10 名明细数据表》，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份数量

（股） 

1 邹余耀 境内自然人 46,588,714 40.79 37,287,118 

2 刘建勋 境内自然人 11,093,520 9.71 - 

3 王远 境内自然人 586,600 0.51 - 

4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68,918 0.50 - 

5 朱汉业 境内自然人 396,000 0.35 - 

6 胡颖斯 境内自然人 390,816 0.34 - 

7 谭润波 境内自然人 374,000 0.33 - 

8 
华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9,167 0.32 - 

9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34,027 0.29 - 

10 狄峰 境内自然人 324,271 0.28 - 

合计 61,026,033 53.42 37,287,118 

 

（三）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和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截至 2023年 4月 26日）：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

份 
28,279,313 26.98 37,661,642 32.98 

无限售条件股

份 
76,549,935 73.02 76,549,935 67.02 

合计 104,829,248 100.00 114,211,577 100.00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除本次发行对象邹余耀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

认购，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和 2021 年度、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并考虑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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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新增净资产，本次发行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

比情况如下： 

单位：元/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2 年度/ 

2022 年末 

2021 年度/ 

2021 年末 

2022 年度/ 

2022 年末 

2021 年度/ 

2021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1328 -0.8013 0.1123 -0.6568 

每股净资产 6.3255 5.2894 6.8134 5.9248 

注：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2022 年年度报告的相关数据或经计算得出；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

照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资产总计 99,766.26 76,583.96 92,650.63 

负债合计 33,265.96 27,067.74 35,165.0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6,500.30 49,516.22 57,485.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6,310.10 49,516.22 57,485.5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营业收入 40,653.24 24,845.24 25,837.95 

营业利润 497.22 -8,962.68 2,166.01 

利润总额 458.51 -9,044.98 2,181.61 

净利润 1,243.26 -7,501.10 2,003.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83.07 -7,501.10 2,003.0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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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53.50 10,326.31 -1,180.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01.66 -6,563.70 -10,763.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90.20 -8,652.16 6,323.97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20.25 -1.86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58.61 -4,891.42 -5,619.50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12.31 2021.12.31 2020.12.31 

流动比率（倍） 1.67 4.03 2.54 

速动比率（倍） 1.03 3.04 2.11 

资产负债率（合并） 33.34% 35.34% 37.95%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98 2.33 2.52 

存货周转率（次） 1.82 1.49 1.5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1.23 1.10 -0.1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42 -0.52 -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80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 -14.03% 3.76%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92,650.63 万元、76,583.96 万元及

99,766.26 万元。2021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 2020 年末减少 16,066.67 万元，其

主要原因一是当期偿还短期借款 8,008.83 万元，使得货币资金等流动资产同比减

少；二是当期对中村超硬设备及相关资产、粗线资产组等非流动资产计提大额减

值准备。2022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较 2021 年末增加 23,182.30 万元，其主要原

因一是当期业务规模扩大，经营性应收款项及存货余额同比增加；二是公司积极

开展优质产能建设，期末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规模同比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35,165.04 万元、27,067.74 万元及

33,265.96 万元。2021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2020 年末减少 8,097.30 万元，其主

要原因是当期偿还短期借款 8,008.83 万元。2022 年末，公司负债总额较 2021 年

末增加 6,198.22 万元，其主要原因一是当期业务规模扩大，经营性应付款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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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加；二是公司为满足产能扩建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短期借款余额同比增加。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2.54、4.03 和 1.67，速动比率分别为

2.11、3.04 和 1.03，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37.95%、35.34%和 33.34%，偿

债能力总体较强。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5,837.95万元、24,845.24万元和 40,653.24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003.07 万元、-7,501.10 万元和

1,283.07 万元。2021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20 年有所下滑，

其主要原因，一是中村超硬设备未能按计划投产以及金刚线产品价格下跌，导致

公司营业收入、毛利率均出现下跌，二是公司对包括中村超硬设备及部分固定资

产计提减值准备及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高所致。2022 年，随着公司优质产能逐

渐释放，公司业务规模扩大，盈利能力同比有所改善。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保荐代表人：傅鹏翔、毕宗奎 

协办人：胡钊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 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 22-25 层 

联系电话：0755-22626653 

传真号码：0755-25325422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机构负责人：张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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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曹一然、陈志坚、李易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6 号新闻大厦 7 层 

联系电话：010-88004488 

传真号码：010-66090016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郭澳 

签字会计师：胡学文、吴舟、朱云雷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 1907 室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号码：025-84716883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郭澳 

签字会计师：吴舟、朱云雷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 1907 室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号码：025-84716883 

七、保荐人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签署了保荐协议，平安证券指定傅鹏翔和毕宗奎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

导工作。 

傅鹏翔先生，工商管理硕士，保荐代表人，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资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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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理，曾参与奥特维（688516）IPO、奥特维（688516）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等项目。傅鹏翔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毕宗奎先生，金融学硕士，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现任

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总经理，2008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曾先后

参与或主持了金龙机电（300032）IPO、锡业股份（000960）配股、岳阳纸业（600963）

配股、星星科技（300256）IPO、锡业股份（000960）公司债券、锡业股份（000960）

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华都（00226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认购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三一重工（600031）可转债、三超新材（300554）IPO、奥特维（688516）

IPO、三超新材（300554）可转债、塞力医疗（603716）可转债、奥特维（688516）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项目。毕宗奎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二）保荐人推荐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人认为：三超新材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三超新材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本保荐机构同意保荐三

超新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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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报告；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及其他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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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南京三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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